附件5

应聘人员近亲属及诚信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报考岗位：          。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已知晓并理解“领导人员”的界定：领导人员指九江市濂溪区城投（集团）领导及所属企业领导人员。

2、本人声明：本人不存在与九江市濂溪区城投（集团）领导及所属企业领导人员之间的亲属关系。

3、本人承诺未报考与本人有亲属关系的领导人员所任职企业（含所属企业）的工作岗位。

4、本人保证所提供的一切报名材料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隐瞒、虚假陈述或伪造变造。

5、本人同意并配合招聘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如违反以上任何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应聘资格、列为不诚信记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单位损失等。

                                      承诺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领导人员的亲属，不得报考领导人员所任职企业(含所属企业)工作岗位。领导人员是指九江市濂溪区城投（集团）领导及所属企业领导人员。

凡与报考单位人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报考同一单位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岗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

亲属关系主要是指本人直系血亲、近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主要包含父母、伯叔姑舅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堂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表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岳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子女、甥子女，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等。

